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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国海域使用权抵押交易的市场发展和管理现状，以及影响海域使用权抵

押交易发展的问题，包括抵押权实现、海域评估、贷款额相比评估额偏低等，并针对目前海域使用

权抵押交易需求强烈、不同用海类型交易特征不同等特点，提出了联合金融部门出台管理政策、促

进海域使用权市场化、降低抵押权人风险和完善海域使用权抵押登记管理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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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确立了海

域使用权管理制度，越来越多的用海者产生了海域

使用权抵押的需求。自２００４年起，《海域使用管理
公报》中出现了海域使用权抵押的信息，２００５年开
始包含了海域使用权抵押的统计信息，２００５年统计
的中国海域使用权抵押交易６５９宗，涉及海域面积
为２９６万ｈｍ２。多年来，海域使用权抵押交易呈持
续增长势头，２０１４年，全国共有７８万 ｈｍ２海域进
行了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金额达到了 ４１１６８亿
元［１］。海域使用权抵押交易市场的发展对管理部

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１　我国海域使用权抵押发展现状
１１　我国海域使用权抵押市场发展特点

（１）需求强烈，增长迅速。随着经济的发展，我
国海域使用权抵押交易从无到有，需求和交易额日

益增加。根据《海域使用管理公报》统计，自２００５—
２０１４年，我国海域使用权抵押面积和交易额基本保
持稳定增长趋势。近两年，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提

出和海洋经济发展，涉海产业融资需求增加，海域

使用权抵押交易额猛增。

（２）不同用海类型海域使用权抵押交易特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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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国海域使用权抵押交易的用海类型主要集

中于渔业用海、造地工程用海、工业用海、交通运输

和旅游娱乐用海。不同用海类型抵押交易特点不

同：渔业用海抵押宗数多，面积大，金额相对小；造

地工程、工业、交通运输旅游娱乐用海等抵押宗数

相对少，面积小，抵押金额高。

（３）渔业用海抵押特点突出。相对于其他用海
类型，渔业用海的海域使用权抵押特点非常突出，

根据国家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系统统计的数据，

渔业用海海域使用权抵押的面积超过了其他用海

类型之和。但抵押金额却较少。证明在海域使用

权抵押交易中，渔业用海的海域使用权人抵押需求

最大，但其海域使用权的价值却较低。从管理角度

看，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渔业用海海域使用权

抵押，可以起到用较少的资金，促进渔业经济发展，

维护渔区稳定的效果。

１２　海域使用权抵押管理现状
海域使用权抵押交易不断增多，各地海洋行政

管理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已意识到市场发展需求，

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其中大部分是海洋管理部

门与金融管理部门联合出台，部分海洋行政管理部

门还专门针对海域使用权抵押中的问题出台了相

关政策，如抵押登记问题。目前有６个沿海省、市、
自治区针对海域使用权抵押出台了相关政策（表

１），包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西，其中
福建省早在２００６年就出台了抵押登记管理办法。
已出台的地方管理政策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海域

使用权抵押登记管理政策；一类是海域使用权抵押

贷款政策。此外，沿海部分市、县也出台或正在出

台海域使用权抵押管理政策，如江苏连云港、盐城

等。相比海洋管理部门，金融管理部门针对海域使

用权抵押出台的管理政策极少。

表１　沿海海域使用权抵押管理政策（省级）
省、市、

自治区
管理政策 部门

出台

时间

天津

天津市海域使用权抵

押贷款实施意见

天津市银监局、天津

市海洋局

天津市海域使用权抵

押登记办法
天津市海洋局

２００９

续表

省、市、

自治区
管理政策 部门

出台

时间

山东
山东省海域海岛使用

权抵押贷款实施意见

山东省金融办、山东

省海洋与渔业厅、人

民银行济南分行、山

东省银监局

２０１１

江苏

关于推进海域使用权

抵押贷款工作意见的

通知

江苏省海洋与渔业

局、江苏省政府金融

办、人民银行南京分

行、江苏银监局

江苏省海域使用权抵

押登记暂行办法
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

２００９

浙江

关于开展海域使用权

抵押贷款工作的意见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海域使用权抵

押登记管理办法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

２０１０

福建

福建省海域使用权和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抵

押登记办法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 ２０１３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域

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

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１

２　我国海域使用权抵押面临的问题
２１　抵押权实现困难

海域使用权流转是否顺畅便捷是判断海域使

用权抵押交易风险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影响

金融机构开展海域使用权抵押交易积极性的重要

因素。我国海域使用权的市场流通体系尚未健

全［２］，海域使用权的市场发育程度低，在进行海域

使用权变现时，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较高，导致金

融机构愿涉足海域使用权抵押市场意愿降低［３－６］。

虽然江苏南通等个别地区建立了海域使用权交易

服务中心，但仅局限于区域市场流转，大部分沿海

地区没有建立海域使用权流转平台，海域使用权的

流转市场尚未确立。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在抵

押人无法偿还贷款时，进行海域使用权变现的能力

低，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较高，导致金融机构不愿

涉足海域使用权抵押市场。

２２　海域评估发展不能满足海域使用权抵押市场
发展需求

评估海域使用权价值是海域使用权抵押交易

顺利进行的前提之一，科学合理地评估海域使用权

价值是一项专业性强、复杂度高的工作。不同区

域、不同等别、不同用海类型的海域，其开发成本、

承担风险和用海收益不同，海域使用权价值也不

同，海域使用权价值仅靠抵押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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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房地产等非专业部门认定，难免出现评估值和

实际价值存在偏差的情况。目前，我国的海域评估

工作正处于从理论向实践应用的初级发展阶段，海

域评估的专业化、市场化水平都有待提高。银行对

承担评估工作的机构有严格要求，目前我国并没有

建立海域评估机构资质制度，国家海洋局于２０１２年
发布了海域评估机构推荐名录，但“海域评估机构

推荐名录”中的评估机构营业范围中一般没有海域

使用权评估，无法通过金融机构的合规审查。此

外，名录中的机构仅有２５家，相对于我国巨大的海
域开发利用面积和评估市场需求，平均每个省２～３
家评估机构太少，且从事海域评估的人员数量和实

践经验相对较少，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２３　评估额和贷款额差距大，融资需求难以满足
目前绝大部分海域使用权抵押交易的抵押额

与评估额差异较大，其主要原因除金融机构认为风

险较高而降低贷款额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海域使

用权取得成本偏低，影响了金融机构对海域使用权

价值的判断和对海域评估结果的认可程度。目前

的海域使用权确权方式是以申请审批为主，海域使

用权人只需缴纳海域使用金，而海域使用金并不能

完全体现海域使用权价值，海域使用权取得成本远

低于其市场价值。目前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发育程

度较低，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对海域使用权价值的

直观判断，加上海域评估体系建设和市场化程度仍

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各种因素使得金融机构对海

域使用权价值认知程度较低。

３　海域使用权抵押政策建议
３１　联合金融部门出台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政策

海域使用权抵押交易方为用海者、金融机构，

其管理者主要为金融管理部门和海洋行政管理部

门，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和金融管理部门联合出台相

关政策会起到更好的管理效果。建议联合出台的

政策包括以下几方面。

（１）利用金融部门掌握的评估机构筛选经验和
资源，共同认定“海域评估机构推荐名录”，解决银

行难以找到符合要求的海域评估机构问题。

（２）引导支持海域使用权抵押业务。海域使用金
较低，海域开发收益相对较大，对金融机构来说，海域

使用权应是一种优质的抵押物，引导和鼓励海域使用

权抵押交易，可达到用海者和金融部门共赢的效果。

（３）鼓励渔业用海海域使用权抵押。渔业用海
海域使用权抵押不仅可以促进渔业经济发展，还有

利于渔区稳定，鼓励发展渔业用海海域使用权抵

押，可以用较少的资金实现更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３２　推进海域使用权市场化程度
海域使用权的市场化发育程度，对于降低金融

机构风险、缩小贷款额和评估值的差距有重要的意

义。可以考虑建立统一的海域使用权交易信息平

台，建立健全交易信息公开制度，促进海域资产合

理流转、海洋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抵押权人抵押权

实现能力；积极推行招标、拍卖和挂牌等方式的海

域使用权出让，提高一级市场的市场化水平。

３３　建立海域使用权抵押担保机构或担保基金，降
低抵押权人风险

借鉴房产、土地抵押等其他抵押交易做法，成

立海域使用权抵押的专业化担保机构或者担保基

金，降低抵押权人风险。担保机构也应承担部分政

策性业务，对符合政策的海域使用权的抵押进行再

担保，促进海域使用权抵押交易市场发展。

３４　完善海域使用权抵押登记管理
《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规定海域使用权抵押

应当办理抵押登记。但其具体规定并不详细，从管

理的角度仍有完善的空间，如：明确不予登记的范

围，明确申请抵押登记所需的材料，统一印制他项

权利证书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和《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出台后，其中也没有针对海域

使用权抵押登记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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